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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联斌：《春秋》三传中的武德是非之辨

王联斌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被列入“五经”，其伦理大旨是“道名分”[1]，“惩恶扬

善”。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司马迁也有孔子“作《春秋》[3]之说。可是

近代以来，相继有学者对此说进行考证，多以为孔子作《春秋》的说法缺乏史证，可能是孟子

的伪造[4]。不过，孟子所谓“乱臣贼子惧”却从手段意义上道出了《春秋》的伦理价值。

　　《春秋》被称之为“经”，解释这部“经”的书称之为“传”。《春秋》三传便是解释《春秋》的

著作。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西汉以前又称《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汉书·艺
文志》始称《春秋左氏传》。《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讫鲁悼公四

年(公元前464年)。相传《左传》的作者是孔门弟子左丘明，但争议颇多。现代学者考证，

《左传》可能由左丘明口授，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孔门弟子或与其门人相关者之手。《左传》主

要是用史实来补充和解释《春秋》。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旧题公羊高撰。公羊高为战国时齐

人，讲授《春秋》，口说留传，至汉初始“著于竹帛”。《公羊传》重在阐释《春秋》经的“微
言大义”，史实材料比《左传》简略。

　　《春秋谷梁传》简称《谷梁传》，又称《谷梁春秋》，旧题谷梁赤撰。谷梁赤是战国时鲁

人，讲授《春秋》。《谷梁传》也是一部口说留传下来的著作，至汉初才成书。体裁近似于

《公羊传》，重在解释《春秋》“大义”。

　　《春秋》三传虽然不是一部专门言兵的军事著作，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这些

思想多是通过论辩的形式来阐述的，对于某一武德动机、行为或效果，多有肯定、否定等不同

的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武德文化的基本走向。

 

　　一、楚庄王的武德人格及其“止戈为武”说

 

　　楚庄王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91年，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又称荆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
591年在位。

　　楚庄王崇尚武备，很重视用兵权来维护王权、强立国家。他即位初期，楚国兵弱国穷，政



局极不稳定，强大的晋国乘机联合郑、宋、陈、蔡、鲁等国，企图孤立和打击楚国。在严峻的

形势面前，他表面上装作无所作为的样子，不动声色，不出号令，实际上在冷静决策，沉着应

付。面对楚庄王如此姿态，大臣伍举问：“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回

答道：“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5]果然，就在他即位三年之后，楚国政

治得到了革新，经济迅速发展。楚庄王抓住机遇，大力整军修武，继而举兵用战，安内攘外。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起兵北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北)陈兵周郊，使人问九鼎轻重。前597年
又在邲地(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晋军，以武威迫使郑、宋等国归附，终于成为了代晋而起的霸

主。

　　楚庄王崇尚武备，包含着对武德价值的追求。楚庄王的武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武

德实践中所表现的武德人格；二是武德规范体系。

 

　　(一)楚庄王的武德人格

　　楚庄王的武德人格是构成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楚庄王关心士卒，信任部将，不计私怨，而

又能机智处理人伦中的难题，“举不失德”。例如，一次攻打宋国时，将军子重报告说：“三军

之士皆有饥色。欲以胜敌，不亦难乎?”楚庄王听到报告后，立即命令“请有酒投之士，有食馈

之贤”；又一次，在伐萧的战争中，楚庄王听到申公巫臣关于“师人多寒”的报告后，立即“巡三

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6]。再如，有一次楚庄王宴请群臣，有一位将军乘日暮酒

酣灯烛灭之际，调戏庄王美姬，美姬为了让庄王惩治这个不规之徒，顺势将这位将军的冠缨拔

下，随即向庄王举报。庄王听报后，立即向群臣宣布了一条规定：“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

不欢。”于是百余名臣官闻令皆将冠缨拔下之后方令上灯。楚庄王机智地宽容了调戏自己美姬

的将军，使这位将军誓将感恩效忠于楚庄王。三年后，在楚晋战争中，“有一臣常在前，五合

五奋，首却敌，卒得胜之”。楚庄王后来得知，这“一臣”正是三年前酒宴上被美姬“绝缨”的著名

战将唐狡[7]。楚庄王的武德人格赢得了士卒之心，赢得了胜利，也赢得了霸主地位。

　　(二)楚庄王的“止戈为武”说

　　楚庄王的武德规范体系是从他的“止戈为武”说中引申出来的。《左传》记载楚庄王从

对“武”字结构的分析入手，逻辑地颇有独到地引申和发挥了武备的道德意义。楚庄王认

为，“武”字从“止”从“戈”，“止戈”是武备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并由此申发和提出了武德的七条

准则。他说：

 

　　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

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

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

乱，以为己荣，保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咸事而已。武非

吾功也。

 

　　楚庄王这段话，是在楚军到达邲地与晋军大战而获全胜之后，针对部属潘党的一项建议而



讲的。潘党建议楚庄王在卿地修筑一个显示武功的军垒，收集晋国战死者的尸体筑成京观
[8]，以用来昭示子孙，使他们不要忘记前人的武功。这个建议遭到楚庄王婉言拒绝。楚庄王

说，从字形来说，止和戈合起来才是个武字，它意味着禁止暴虐、止息干戈、保持强大、巩固

功业、安抚人民、和合众国、增殖财富，这是使用武力的七种美德。只有保持这些美德，才能

使子孙不忘前人的卓著战功。可是，我如今使得两国将士尸骸暴露，这就是暴虐了。炫耀军威

以胁迫诸侯，战争是难以止息的。暴虐而又不能止战，怎么能保持强大?还有晋国的存在，怎

么能巩固住功业呢?还有很多违背人民意愿的事，人民怎么能安乐呢?没有德行而和诸侯国强

争，怎么能和合众国呢?利用别国的危机，安于别国的动乱，以此作为自己的荣耀，怎么能增

殖财富呢?使用武力的七种美德，我一个也不具备，拿什么来昭示后代子孙呢?

　　楚庄王借修京观的建议大发议论，虽然表面上是自责缺少武德，惭愧不已，实际上是教导

部属要有武德，要以倡武德为荣，以失武德为耻；同时也表白了自己是一个立志向往先古圣贤

明君、成就武德美名的君主。显然，楚庄王是以强者、胜利者、征服者的姿态来说这段话的。

兵强而不恃武威，征服后而思武德，这是楚庄王从先古圣君那里得到的启示。

　　楚庄王对武德内涵的七个方面的概括，是史前中华武德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反映了春秋

中期以前中华武德文化之一斑。尤其是楚庄王对“止戈为武”的阐释，对后人有重大影响。

 

　　二、宋襄公“仁义”战法之辨难

　　宋襄公即子兹甫，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37年，春秋时宋国国君，公元前650年至前637
年在位。齐桓公称霸时，曾追随桓公。桓公死后，齐国发生了内乱，他出兵干涉，企图代而取

霸，可是在会盟中被楚成王所执，后释放回国。公元前638年，他又举兵伐郑，楚军为救郑而

与宋军对战，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东北)。他亲临战阵指挥，不听部属劝告，固执于先礼后

兵，实行所谓“不鼓不成列”的“仁义”战法，结果坐失取胜良机，惨遭失败，身受重伤，不久即

死。

　　对于宋襄公泓水之战的“仁义”战法的看法，《春秋》三传颇有争议。《左传》持批评态

度；《公羊传》则赞扬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谷梁传》则对宋襄公的“仁义”战法进行

了全面驳难。

　　(一)《左传》对宋襄公“仁义”战法的批评

　　首先，批评宋襄公不听司马[9]建议，坐失战机：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

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 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

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宋国军队虽然力量上不如楚军，但若能听司马之计，乘楚军尚未全部渡过河时打他个措手

不及，或者趁楚军尚未布好阵势之前发起攻击，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宋襄公一而再之

听不进司马的忠谏，直等到楚军全部渡过河并稳住阵脚后才展开攻击，结果落得个军败身伤的

下场。《左传》对宋襄公的这种批评是很有些讥讽味的。

　　其次，借“国人皆咎公”之语和宋襄公的迂腐之言，批评宋襄公食古不化：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

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打了败仗后，一不认真总结教训，二不接受国民的批评，不但毫无引咎自责之意，

反而振振有词，以其能坚持“不鼓不成列”而自豪。这是拿亡国作代价以换取个人所谓的仿古君

子的“美名”，把耻辱当作光荣来炫耀。

　　再次，借子鱼之口，全面批驳了宋襄公的“仁义”德性：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

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 ，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

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 可也”。

 

　　在子鱼看来，宋襄公的“仁义”是违背战争规律的。对于敌人，就是要征服它、消灭它，这

是战争的最高目标。只要能达到这一目标，就是最大的善。因此，利用天时、地利和敌人所存

在的一切可以攻击的弱点来消灭敌人，有什么不仁义的呢?如果说“不禽二毛”是仁义，那么放

弃俘虏这些头发花白(二毛)的敌人，就是纵容他们继续与自己为敌，这不是对自己的残忍吗?所
以，战阵之间，生死存亡之地，兵刃相见，来者“皆吾敌也”，又“何有于二毛?”若“爱其二毛”，
不肯擒服，那么就应当向他们投降(即“则如服焉”)。子鱼接着又批驳说，如果说“不重伤”是仁

义，那么当初又何必去首次伤害他们呢?

　　以上是《左传》对宋襄公所谓“仁义”战法的驳难，反映了《左传》的作者否定史前

军“礼”、崇尚武德之“智”的军事伦理观念。

 

　　(二)《公羊传》对宋襄公“仁义”战法的赞美

　　对于宋襄公的“仁义”之举，《公羊传》所持的态度与《左传》不同。它高度赞扬了宋襄公



宁愿败军亡国而不愿失去“仁义”大礼的“君子”器度：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

也。

 

　　所谓“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是说宋襄公面对生死存亡之大事，不从下属以智胜敌的策略，

固守君子的“仁义”大礼。所谓“有君而无臣”，是说宋襄公有帝王之德，可惜没有相应的臣民理

解他、信任他、支持和辅佐他，所以遭到了泓水之战的失败。《公羊传》甚至还赞誉宋襄公是

周文王—样的贤君。

 

　　(三)《谷梁传》对宋襄公“仁义”德性的全面驳难

　　首先，宋襄公为报私怨而举兵伐楚，此不仁之一。宋襄公之所以伐楚，其主要原因是为了

雪复雩之耻。据《春秋经》说：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

曹伯会于雩。执宋公以伐宋。”雩是地名，在今河南睢县。所谓雩地之耻，就是宋襄公于雩地

盟会时被楚子(成王)所拘。《谷梁传》认为，这是宋襄公咎由自取，不能责怪别人。因为宋襄

公不自量力，想做霸主，乘齐桓公死丧时伐齐，拘执了滕宣公，又无端攻打曹国，还争着要主

持雩地的盟会，企图做诸侯的盟主，“不顾其力之不足”，把实力强大的楚国的国君楚成王也召

来会盟，结果激怒了楚成王，“楚成王怒而执之”。《谷梁传》评价宋襄公上述德行时，指出：

 

　　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

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

 

　　就是说，如果以礼敬人而得不到应有的报答，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对人的敬是否得当；爱

护他人却不能使之亲附，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仁爱是否得当；治理他人而不能治理好，就要

反省一下自己智慧、谋略是否有限。总之，有了过失就应当改正，若不改正而重犯，这才是真

正的过失。宋襄公就是这样有过而不改的人。古时候的圣君明主，之所以披甲执锐、举兵用

战，不是为了振兴自己的国家就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伐无道，而宋襄公伐楚战于泓水，则是借以

报个人的私怨。作为一个国君，负有正天下、安天下的重大使命，“岂曰以报其耻哉!”宋襄公的

不仁不义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宋襄公的战法不合于“道”，此不仁之二。宋襄公不听子鱼建议，坚持“不鼓不成

列”，《谷梁传》认为，这是违背战争规律的，是不合于“道”的行为。“道”就是正理，符合正理

就是符合信义；宋襄公违背了“道”，因而也就背弃了信义。《谷梁传》如是说：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

道[10]？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就是说，立言必须讲信义，无信义不足以立言；信义之所以称之为信义，就在于它符

合“道”，不合“道”又怎么能称之为信义呢?战争中的“道”就在于抓住有利时机，顺其势而克敌制

胜。也就是说，凡是能攻克敌人的一切战法，都符合“道”的准则，因而也都是信义之行；否则

不管如何自称信义，都是“言而无信”或“信而无道”的。

再次，宋襄公“不教民战”而弃师败军，此不仁之三。《谷梁传》说：

 

　　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 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

师，其民熟以为君哉!

 

　　据说宋襄公泓水之战败军伤身后，七个月便死掉了。可是《春秋经》没有关于宋襄公(即兹

父——宋襄公之名)葬礼的事。为什么没有这一记事呢?《谷梁传》认为，那是因为宋襄公失去

了民心。为什么会失去民心呢?就是他“不教民战”，只讲那种不合“道”、因而也是不符合信义的

所谓“仁义”。“不教民战”，就是葬送军队，就是对军队、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作为一

个国君，为了成就所谓的个人私德，图个“仁义”虚名，却葬送了他的军队，伤害了他的国家和

人民的利益，这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那么，弃师、失民、害国的国君宋襄公，本属不

仁、不义、不信之徒，又有何资格来谈论仁义之道呢?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对宋襄公泓水之战的不同道德评判，反映了春秋中期

武德冲突的现实和变革的必然趋势。在春秋中期以前的武德史上，的确很少见到对武德

之“智”的肯定。楚庄王所讲的武德，也没有智的内容。《国语·周语》中在记载公元前575年晋

国大败楚师于鄢陵(今河南鄢陵)的战争时，借单襄公之口所讲述的武德主要是“仁”、“礼”、
“勇”三个方面：

 

　　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 奸仁

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夫战，尽敌为上；守，和同顺义为上。

 

　　所谓“仁、礼、勇，皆民之为也”，是说仁、礼、勇三种德行本来就是人民群众已公认的行

为美德。

　　但是，《左传》、《谷梁传》对宋襄公“仁义”战法的批判，则包含着对“智”德的肯定。

《谷梁传·隐公二年》明确地将“智”视为一种美德，指出：“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
把“智”放在知、义、仁“三德”之首。

　　到了春秋后期的孔子、孙子时代，“智”便成为了军事家、思想家普遍认同的重要武德准

则，并取代了礼的地位。《司马法》在总结古代武德实践经验时，虽然将“智”列入了以礼、

仁、信、义、勇、智为纲的武德体系中，但仍保留着以“礼”为德之首的传统，并且将“智”列为



其它五德之下。但在孔子的智、仁、勇[11]，孙子的智、信、仁、勇、严[12]的道德体系中，

都放弃了对“礼”的崇尚，并且都将“智”列为武德之首。这说明春秋中期，在伦理观念上，正是

处在对“礼”的否定和对“智”的肯定发展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肯定与否定两种趋向，

必然要发生伦理观念的冲突。于是，出现对宋襄公泓水战法的肯定与否定的评判是必然的。宋

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13]并不只是他个人的罪过，而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武德文化背

景中的一种守旧、僵化思潮的反映。

 

　　三、“向戌弭兵”的是非之争

　　《左传》中记述了一段对向戌发动“弭兵之会”的争论情况。所谓“弭兵之会”，就是谈判修

和、停止战争的盟会。

　　向戌是春秋时宋国大夫，贵族出身，任左师，公元前546年，他约合晋卿赵文子、楚令尹

子木等在宋结盟，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弭兵之会”，又称“向戌弭兵”。此次弭兵大会共邀了十

余国参加，并约定，除齐、秦大国外，其余各国均需准备双份礼品，分别贡于晋、楚主盟国。

从此，小国的贡纳负担增加达一倍之多。

　　围绕着对“弭兵”的肯定与否定，在“弭兵之会”的前前后后发生了一系列争论。首先是向戌

力主弭兵。《左传》说他是“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此说把“弭兵之会”仅仅看成是向戌个人为

博得美名而为之的偶然事件，这是有失偏颇的。其实“弭兵”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是鉴于对战争

灾难所持的一种忧患意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向戌只不过是迎合了这一思潮而已。

　　其次，向戌弭兵得到了晋、楚、齐、秦等国的支持。晋国虽然是当时的霸主之一，但是，

当向戌提出发起“弭兵之会”时，晋国还是同意了向戌的主张。晋国的大臣们在讨论向戌的提议

时，最有代表性的是韩宣子的意见，他说：

 

　　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

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

 

　　韩宣子的分析讲出了一个道理：即明知弭兵不可能而又不得不同意向戌的主张，这说明弭

兵思潮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即使象晋这样的强国，如若不同意弭兵，也会失信于各国诸侯，

保不住霸主地位。同样，楚、齐、秦等大国也出于同样考虑，同意了弭兵会盟。本来齐国对会

盟颇有为难之处，但是正如大夫陈文子所分析的那样：晋、楚两国已经同意了，我们怎么能落

后呢?再说人家提出的是要止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我们若不同意，那就难免要违于本国

民心。这样一来，也就得不到本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了。所以，齐国还是违心地顺应了这一潮

流。晋、楚、齐、秦等大国既然已同意弭兵，那些小国自然都不好反对，于是便有了历史上

的“弭兵之会”。

　　再次，向戌弭兵受到子罕的批评。“弭兵之会”结束后，向戌认为自己有功，便向宋平公请



赏。宋平公就封给他六十个邑。向戌就把宋平公所赐的谕旨送给宋国元老重臣司城子罕看，子

罕当面批评向戌说：

 

　　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起国家，以事大国，

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

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

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

甚也!

 

　　子罕对“向戌弭兵”的批评主要有三：第一，认为弭兵不利于小国。因为无兵威小国必骄

纵，一骄纵必生祸乱，祸乱生则必然自取灭亡。所以，初看起来弭兵对小国有利，其实是害了

这些国家。子罕的逻辑固然有些霸权主义的味道，但是却包含着一定的历史辨证法思想，是当

时大小、强弱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反映。第二，认为弭兵不合天意。子罕说，天生金、

木、水、火、土，就是让人们用的，废掉哪一个都不符合天意。所以兵革不可废，而且谁也废

除不了。子罕用天意来批驳向戌弭兵，其逻辑是荒谬的。但是在崇尚天命的历史条件下，子罕

的驳难也不失为一种机智之辩。第三，认为弭兵不符合圣人之道。子罕把“兵”的价值归结两个

方面：即“威不轨”与“昭文德”，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只有

强兵备战才符合圣人之道。

　　由于以上三条理由，子罕痛斥向戌发起的“弭兵之会”是一个大骗局，是一种最大的犯罪。

在子罕看来，罪魁祸首向戌应该得到的是惩罚，可是他却厚颜无耻地向宋平公求赏，于是盛怒

之下，斥责向戌“无厌之甚也!”即贪得无厌达到了无耻之极的地步。

　　“向戌弭兵”之争，反映了春秋中期尚武与废武两种观念的冲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

一方面，弭兵废武是对穷兵黩武现象或战争负面效应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

潮流，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从军事伦理意义上说，它却包含着稚朴的军事人道主义的积极成

分。另一方面，对“向戌弭兵”行为的批判，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事实上，到了春秋

末期，几乎所有思想家无不承认兵不可弭、武不可废的现实。孔子尚“足兵”，孙子尚“全胜”，
老子虽然诅咒兵革，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顺其必然提出了“哀兵必胜”的主张。可见，“向戌弭

兵”之争实际上是对军人价值再认识的一场大辩论。从《左传》的思想倾向来看，显然是褒子

罕而贬向戌、尚武备而贱弭兵的。

 

　　四、战道观的冲突与嬗变

　　春秋中期是战道观由“主神型”向“主民型”嬗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其嬗变过程中，“主神

型”与“主民型”两种战道观经过共主兼容的温和撞击之后，传统的“主神型”战道观最终被“主民

型”战道观取而代之。

　　所谓“主神型”战道观，就是主张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神的意旨。因此，每当决定是否能举兵

用战时首先要问鬼神，要“取信于神”。所谓“主民型”战道观，就是主张战争的胜利取决于民



心。因此，提出了“取信于民”而后用战的原则。与“主民型”战道观相联系的是对“德”与“和”的崇

尚。“取信于民”是武德的重要内涵，它要求爱民、顺民、利民、安民、保民等。所谓“有德不

可敌”[14]主要指爱民之“德”，其它德目都是从爱民之“德”引申出来的。“取信于民”又是“和众”、
“和国”的手段，“师克在和，不在众”[15]的战道观同样提出了“取信于民”的要求。“主神型”与“主
民型”两种战道观的撞击及其由前者向后者的嬗变情形，集中反映在《左传》所记述的曹刿论

战和楚武王伐随的战例中。

　　曹刿论战记叙的是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大战长勺的前后经过，重

点描述了曹刿与鲁庄公关于战道问题的讨论情形。庄公十年春，齐军伐鲁，战于长勺(今山东

莱芜县)，鲁军在曹刿的指挥下，一举击溃齐军，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

在战争准备阶段，曹刿的“主民型”战道观与鲁庄公“主神型”战道观发生了碰撞。当曹刿问鲁庄

公“何以战”时，鲁庄公讲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衣食享受不专私，“必以分人”；二是按照传统

习俗求助于神明，“必以信”。这两个条件都被曹刿一一否定了。曹刿认为，第一条只是行小恩

小惠于左右，不能恩泽于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不会支持战争的(即“小惠未遍，民弗从也”)。
第二条虔诚祭神，以求神佑，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信诚，既不可能经常普遍做到，也不可能有神

明赐福(即“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可是，当鲁庄公讲到以忠诚之心尽心尽力查明和消解民间

怨情(即“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曹刿对此给以了高度的评价：“忠之属也，可以一

战。”[16]可见，在曹刿看来，取信于神是不符合战道的，只有忠诚于人民，取信于人民，得到

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符合举兵用战之道。这是军事民本主义在战道观上的反映。

　　在战道观由“主神型”向“主民型”嬗变的过渡时期，还出现了一种神、民共主兼容的现象。

即同一行为主体的战道观存在着既“主神”又“主民”两种价值观念共存相安的融合倾向。鲁庄公

的战道观实质上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这一现象还可见于《左传·桓公六年》所记述的楚武王伐

随的战例中。

　　楚武王伐随之战发生在公元前706年，比齐鲁长勺之战早22年。楚武王举兵侵伐随国，在

讲和过程中，随国少师和贤臣季梁在关于是否出击楚兵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少师主张击楚

军，随侯准备采纳少师的建议，季梁却认为上天正在庇护着楚国(即“天方授楚”)，不能追击。

　　在论战过程中，季梁提出了神、民共主兼容的战道原则：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季梁虽然主张既要“忠于民”而又要“信于神”，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同时他又认为：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可见，季梁的战道观是神、民共主而又以“主民”为先的，其核心是修政爱民，以实现“民和

而年丰”的国政目标为最高战道标准。



　　季梁的战道说说服了随侯，随侯放弃了击楚的念头，转而走“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备战之

道，有效地遏制了楚军的攻伐，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本篇以“随候惧而修政，楚

不敢伐”之句，结束了季梁与随侯的战道之辨，客观上对“主民型”战道观作了肯定性的历史定

位。

　　比较季梁与曹刿的战道观可以看出，前者代表着由“主神型”向“主民型”嬗变的价值取向，

后者则是实现了这一嬗变的“主民型”战道观的代表。战道观的嬗变表明了春秋中期天授兵权观

念已趋向于弱化，军事民本主义思潮则由此兴起，并逐渐走向成熟。

 

　　注 释：

 

　　[1] 《庄子·天下》。

　　[2] 《孟子·滕文公下》。

　　[3] 《史记，太史公自序》。

　　[4] 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 《史记·楚世家》。

　　[6][7] 见《左传纪事本末·晋楚争伯》。

　　[8] 京观，又简称“京”，就是埋葬敌人尸体后堆成的大土堆，古代以此用来炫耀武功的胜

利。

　　[9] 司马：官名，一说指大司马公孙固，一说是子鱼。

　　[10] “道”，疑为“信”之误。据柯劭忞注本，依文意当作“信”。
　　[11] 见《论语·子罕》。

　　[12] 见《孙子兵法·计篇》

　　[13] 这是毛泽东对宋襄公“仁义”式战法的评价，原文是：“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蠢猪式

的仁义道德。”见《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492页。

　　[14] 《军志》语，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5] 《左传·桓公十一年》。

　　[16] 《左传·庄公十年》。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联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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